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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二號估價作業通用原則：共有不動產處分其應有部分估價

通用原則 

111年 05月 04日至 05月 31日 廣徵不動產估價師之意見 

111年 10月 28日 本會第六屆第十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 

112年 02月 01日 本會第六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112年 08月 04日 發布 

114 年 10月 21日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修正為「通用原則」一詞 

 

一、前言 

根據民法 817條規定「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

有人。「應有部分」就是社會上俗稱的「持分」，係指每一共有人所享

有的所有權比例。本通用原則用於共有不動產處分其應有部分之估價，

實務上常採用處分持分產權表示前述情況，惟為使本通用原則符合民法

之法定名詞，故內容將處分持分產權表示為共有不動產處分其應有部

分。 

由於共有土地、共有建物之共有不動產處分其應有部分時，於交易市場

之變現性及交易成本、處分風險，與處分完整所有權不動產有異，故本

會特訂定共有不動產處分其應有部分估價通用原則，供會員參考。另

外，民法、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等法令規範之優先購買權及抵押權轉

載等規定，皆會影響不動產價格，估價師應視個案狀況排除或納入估價

考量，並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條件說明，本通用原則係排除前述狀況下

之規定。 

二、作業通用原則 

第 1條 本通用原則適用於共有不動產權利處分為前提之估價，而物的處分不

適用。所謂共有不動產權利處分係指共有人處分其應有部分，而物的

處分係指依土地法 34條之 1多數決議處分不動產完整產權等物的處

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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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 不動產估價師於接受委託估價時，應先與委託人確認勘估標的價格評

估是否需考量共有產權狀態對於勘估標的價格的影響，並應於估價報

告之書估價條件載明。 

1.委託人確認以單獨所有權產權型態評估，則應於估價條件說明「勘

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次評估依委託人要求不考慮共有產權對不

動產價格之影響，以單獨所有權產權型態，進行價格評估。」。 

2.委託人確認需考量共有產權狀態對不動產價格影響，則應於估價報

告書之估價條件說明「勘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次評估依委託人

要求以考量共有產權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為前提，進行價格評

估。」。 

第 3條 委託人未能依前條與不動產估價師達成確認時，得由不動產估價師考

量估價目的、價格種類等因素，決定是否需考量共有產權對於勘估標

的價格的影響，並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條件載明。 

第 4條 前條考量估價目的不同之狀況，得參考下列建議。 

1.估價目的為設定抵押價值評估、交易買賣價值評估、法院訴訟價值

評估、合理資產價值證明(入股作價等含交易性目的)者，得以「勘

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案估價目的與市場變現性及處分風險有關，

故本次評估以考量共有產權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為前提，進行價格

評估。」為估價條件。 

2.估價目的為合理資產價值證明(除入股作價等含交易性目的外)者，

得以「勘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案估價目的無立即變現之必要性

及處分風險，故本報告不考慮共有不動產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以

單獨所有權產權型態評估，進行價格評估。」為估價條件。 

3.估價目的為法院拍賣不動產之價值評估者，得以「由於本案估價目

的為法院拍賣不動產之價值評估，為衡平債權人及債務人於擔保品

之權利，故本報告不考慮共有不動產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以單獨

所有權產權型態評估，進行價格評估。」為估價條件。但法院拍賣

之不動產若經流標後，減價拍賣公告仍無人應買後，再重新委託估

價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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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估價目的者，得由不動產估價師考量該目的有無立即變現之必

要性及處分風險，決定是否需考量共有產權對於勘估標的價格的影

響，並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條件載明。 

第 5條 以考量共有產權處分對不動產價格影響為前提進行估價者，不動產估

價師應於評估可完整共同處分不動產之正常價格後，考量共有人對共

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比例、共有人數多寡等因素，決定整合至可共同

處分所需之年期以折現方式調整為共有產權狀態(持分產權)之價值，

計算式如下： 

𝑃′ = 𝑃 ×
1

(1 + 𝑌)𝑛
 

 

𝑃′：考量共有產權狀態處分之合理價值 

𝑃 ：可完整共同處分不動產之正常價格 

𝑌 ：折現率 

𝑛 ：整合年期 

另估價報告書內文應載明:「本次勘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委託人之應

有部分為＿＿，勘估標的全體共有人達＿＿人，由於共有不動產於市

場上其交易成本較高、變現性較差，故考量整合至可共同處分之整合

年期後予以折現調整之。」 

第 6條 前條折現率及整合年期得依下列規定: 

1.折現率決定建議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43 條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法推算，其中自有資金報酬率應高於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且應考量

各地區風險性據以推估。 

2.整合年期得參採下表: 

 
 

1~5人 5~10人 10~20人 20人以上 

2/3以上  1-3年 

全體共

有人人

數 

整合 

年期 

勘估標的

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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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以上 

2/3(含)以下 
1~3年 2~4年 3~5年 5~8年 

1/2(含)以下 2~4年 3~5年 5~8年 8~10年 

三、通用原則條文說明對照表 

通用原則條文內容 說明 

第1條  本通用原則適用於共有不動產權利

處分為前提之估價，而物的處分不適

用。所謂共有不動產權利處分係指共

有人處分其應有部分之估價，而物的

處分係指依土地法 34 條之 1 多數決

議處分不動產完整產權等物的處分

狀況。 

明定適用範圍。 

共有物處分包括權利處分及物的處分，權

利處分即實務上常指的共有人處分其持分

產權，而物的處分即實務上常指處分完整

產權狀態下的不動產。 

另外，為使本通用原則符合民法之法定名

詞，故內容將處分持分產權表示為共有不

動產處分其應有部分。 

第2條  不動產估價師於接受委託估價時，應

先與委託人確認勘估標的價格評估

是否需考量共有產權狀態對於勘估

標的價格的影響，並應於估價報告之

書估價條件載明。 

1. 委託人確認以單獨所有權產權型

態評估，則應於估價條件說明「勘

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次評估

依委託人要求不考慮共有產權對

不動產價格之影響，以單獨所有

權產權型態，進行價格評估。」。 

2. 委託人確認需考量共有產權狀態

對不動產價格影響，則應於估價

報告書之估價條件說明「勘估標

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次評估依委

託人要求以考量共有產權對不動

產價格之影響為前提，進行價格

評估。」。 

委託人委託之勘估標的，價格評估內容未

必需考量共有狀態，故應先行向委託者確

認擬勘估標的評估之所有權型態，並應先

行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條件說明。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5 

 

第3條  委託人未能依前條與不動產估價師

達成確認時，得由不動產估價師考量

估價目的、價格種類等因素，決定是

否需考量共有產權對於勘估標的價

格的影響，並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條

件載明。 

實務上委託人往往無法確認擬評估之估價

條件，然而估價目的、價格種類與勘估標的

變現性有關(例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則不

需考量立即的變現性問題，則無需考量)，

故委託人無法確認時，以不動產估價師判

斷合理方式優先。 

第4條  前條考量估價目的不同之狀況，得參

考下列建議。 

1. 估價目的為設定抵押價值評估、

交易買賣價值評估、法院訴訟價

值評估、合理資產價值證明(入股

作價等含交易性目的)者，得以

「勘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本案

估價目的與市場變現性及處分風

險有關，故本次評估以考量共有

產權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為前

提，進行價格評估。」為估價條

件。 

2. 估價目的為合理資產價值證明

(除入股作價等含交易性目的外)

者，得以「勘估標的為共有不動

產，本案估價目的無立即變現之

必要性及處分風險，故本報告不

考慮共有不動產對不動產價格之

影響，以單獨所有權產權型態評

估，進行價格評估。」為估價條

件。 

3. 估價目的為法院拍賣不動產之價

值評估者，得以「由於本案估價

目的為法院拍賣不動產之價值評

估，為衡平債權人及債務人於擔

保品之權利，故本報告不考慮共

有不動產對不動產價格之影響，

以單獨所有權產權型態評估，進

行價格評估。」為估價條件。但

本條先行將常見估價目的作為分類，提供

估價師參考，並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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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拍賣之不動產若經流標後，

減價拍賣公告仍無人應買後，再

重新委託估價者，不在此限。 

4. 其他估價目的者，得由不動產估

價師考量該目的有無立即變現之

必要性及處分風險，決定是否需

考量共有產權對於勘估標的價格

的影響，並於估價報告書之估價

條件載明。 

第5條  以考量共有產權處分對不動產價格

影響為前提進行估價者，不動產估價

師應於評估可完整共同處分不動產

之正常價格後，考量共有人對共有不

動產之應有部分比例、共有人數多寡

等因素，決定整合至可共同處分所 

需之年期以折現方式調整為持份產

權之價值，計算式如下： 

 

𝑃′ = 𝑃 ×
1

(1 + 𝑌)𝑛
 

 

𝑃′：考量共有產權狀態處分之合理價值 

𝑃 ：可完整共同處分不動產之正常價格 

𝑌 ：折現率 

𝑛 ：整合年期 

另估價報告書內文應載明:「本次勘

估標的為共有不動產，委託人之應有

部分為＿＿，勘估標的全體共有人達

＿＿人，由於共有不動產於市場上其

交易成本較高、變現性較差，故考量

整合至可共同處分之整合年期後予以

折現調整之。」 

共有產權不動產價格評估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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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前條折現率及整合年期得依下列規

定: 

1.折現率決定建議依據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 43 條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

推算，其中自有資金報酬率應高於金

融機構貸款利率，且應考量各地區風

險性據以推估。 

2.整合年期得參採下表: 

 

以整合為前提進行折現，以機會成本的概

念較能符合現況，故建議以加權平均資金

成本法評估，另外，對於自有資金要求報酬

率應符合合理投資報酬，故最低以金融機

構貸款利率為基礎。 

整合年期則以目前實務上合建案為參考基

礎訂定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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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共有不動產估價案件之評估步驟圖說 

合
理
資
產
價
值
評
估 

(

交
易
性
目
的
者
除
外) 

法
院
拍
賣
價
值
評
估 

設
定
抵
押
價
值
評
估 

交
易
買
賣
價
值
評
估 

法
院
訴
訟
價
值
評
估 

合
理
資
產
價
值
評
估(

交
易
性
目
的) 

與委託人確認勘估標的價格

評估是否需考量共有產權狀

態對於勘估標的價格的影響 

步驟一 

委託人未能依前條與不動

產估價師達成確認時 

估價師得自行判斷決定 

以考量共有產權對不動

產價格之影響為前提 

以單獨所有權

產權評估 

步驟二 

以單獨所有權

產權評估 

步驟三  估價目的不同狀況得參考如下 

(原則性由估價師自行判斷，本表列僅係參考) 步驟四 

步驟四 

步驟五 

以單獨

所有產

權評估

結果折

現 

以單獨所有產權

評估結果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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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研究發展委員會 

 

理 事 長：郭國任 

主任委員：胡毓忠 

主 筆 人：陳奕壬 


